附件1：湖南第一师范学院2013年公开招聘教师岗位及要求一览表
	部门
	岗位
	学科
	研究方向
	拟任教课程
	人数
	学历、学位、职称要求

	教育科学系
	教师
	学前教育学
	学前教育原理
	学前教育学等
	1
	博士，副教授或教授,要求本科所学专业为学前教育

	
	教师
	地理学
	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地理教育均可
	地理课兼实验员
	1
	硕士及以上

	
	教师
	科学教育
	小学科学教育
	小学科学实验与制作
	1
	硕士及以上，具有实验动手能力

	
	教师
	应用数学
	概率统计
	数学
	1
	博士

	
	教师
	应用数学
	运筹学
	数学
	1
	博士

	
	教师
	中国汉语言文学
	不限
	阅读与写作
	1
	博士

	
	教师
	语言学、文学或新闻传播学
	应用语言学、中国文学或播音主持
	教师口语
	1
	硕士及以上，擅长演讲、讲故事、朗诵，有较高的语言艺术修养

	
	教师
	教育学
	初等教育学
	小学班级管理
	1
	博士，副教授或教授，熟悉小学教育教学

	
	教师
	教育学
	教师教育，小学教育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1
	博士

	
	教师
	教育学
	教育史
	中外教育史等
	1
	博士

	
	教师
	教育学原理
	小学教育教学基本理论
	小学教育学
	2
	博士

	数学系
	学科带头人
	基础数学
	代数、组合数学与图论　
	近世代数等
	1
	教授且博士

	
	教师
	课程与教学论
	数学教育
	课程与教学论、初等数论
	1
	博士

	
	教师
	计算数学
	计算数学
	数值分析、算法分析与设计
	1
	博士

	
	教师
	基础数学
	基础数学
	复变函数，实变函数
	1
	博士

	外语系
	教师
	英语语言文学
	语言学
	英语语言学
	1
	博士或教授

	
	教师
	英语语言文学
	文学
	英美文学
	1
	博士或教授

	
	教师
	英语语言文学
	翻译
	翻译
	1
	博士或教授

	经济管理系
	教师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实务
	国际贸易与实务等
	1
	硕士及以上（要求本科、硕士所学专业均为国贸）

	
	教师
	会计学
	审计学
	审计学
	1
	博士，副教授或教授

	音乐系
	教师
	舞蹈学
	舞蹈编导
	舞蹈编导
	1
	硕士及以上（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生优先）

	
	教师
	音乐学
	电脑音乐制作、作曲
	电脑音乐制作
	1
	硕士及以上（国内外著名音乐院校毕业）

	美术系
	教师
	艺术设计
	设计素描、色彩
	设计素描、色彩
	2
	硕士及以上的副教授

	
	教师
	艺术设计
	景观设计
	景观设计
	1
	硕士及以上学位且有讲师及以上职称

	体育系
	教师
	体育教育训练学或体育人文社会学
	体育人文或体育教育
	体育人文或体育教育的相关课程
	1
	博士（本科所学专业为体育）

	
	教师
	体育教育训练学或体育人文社会学
	民族传统体育
	舞龙舞狮
	1
	硕士及以上（须有全国舞龙舞狮比赛第一名奖励）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教师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1
	博士

	
	教师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1
	博士

	
	教师
	政治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原理
	1
	博士

	公共外语教学部
	教师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大学英语
	1
	博士（35岁以下）

	第一附属小学
	教师
	小学美术学科
	美术教育
	美术
	1
	1．年龄在35岁以下，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小教一级以上职称，教师资格证书学科或所学专业与岗位学科原则上一致。
2．应聘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市级以上（含市级）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学科教学比赛或教师素养比赛一等奖获得者；（2）区级以上（含区级）“优秀教师”或“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获得者；
（3）参与过市级以上（含市级）教育科研规划课题，其教科研论文在省级以上（含省级）正规刊物上发表或在省级以上（含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论文评比中获奖者。
3．同等条件，小学特级教师、中学高级教师职称的学历和年龄适当放宽。

	
	教师
	小学语文学科
	语文教育
	语文
	1
	

	
	教师
	小学数学学科
	数学教育
	数学
	1
	

	第二附属小学
	教师
	小学数学
	　数学教育
	数学
	1
	1．应届毕业生具有学科对口专业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及教师资格证书。
 2. 在职教师28周岁以下，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教师资格证书学科或所学专业与岗位学科一致。
3.在职应聘教师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市级以上（含市级）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学科教学比赛一等奖； 
（2）获得过市级以上（含市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或“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3）参与过市级以上（含市级）教育科研规划课题；
（4）教育教学论文获省级一等奖。

	
	教师
	小学科学
	　科学教育
	科学
	1
	

	
	教师
	小学美术
	　美术教育
	美术
	1
	

	
	教师
	小学音乐
	　音乐教育
	音乐
	1
	

	
	教师
	小学体育
	　体育教育
	体育
	1
	

	合计
	40人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2013年公开招聘教师待遇
	     待遇

层次
	安家费
	科研启动费
	住房
	配偶工作安排

	优秀博士
	一次性支付10万元
	自然科学：6万元；人文社会科学：3万元
	提供过渡房，过渡期为两年
	符合调入条件的，办理调入手续；不符合调入条件的，提供临时工作岗位

	教授、博士
	一次性支付2～6万元
	1～3万元
	提供过渡房，过渡期为两年
	

	副教授、硕士
	
	
	提供过渡住房，过渡期为两年
	


说明：

1. 优秀博士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年龄不超过35周岁。
（2）近4年来，自然科学类博士毕业生应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3篇以上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且被SCI、EI、CSCD收录；或是省级及以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  

（3）近4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类博士毕业生应以第一作者身份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4篇以上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或是省级及以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 

若在教学科研或社会服务方面具有特殊业绩，上述条件可适当放宽。 
2. 教授、博士应聘条件： 

教授应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在45周岁以下。
博士应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年龄不超过35周岁，有副高职称的，年龄不超过40周岁。
若在教学科研或社会服务方面具有特殊业绩，上述条件可适当放宽。 
3. 副教授、硕士应聘条件： 

副教授应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和硕士学位，年龄在35周岁以下。

硕士应为“211工程”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毕业（“985工程”大学毕业生优先），年龄在30周岁以下。
若在教学科研或社会服务方面具有特殊业绩，上述条件可适当放宽。
